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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廉政委員會」第 3 次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98 年 7 月 8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 30 分 

地點：行政院第一會議室 

主席：劉院長                 記錄：陳佩瑩、林坤宗、趙美倫

李仲宸、李靜雯 

出(列)席人員：如后附簽到表 

 

壹、主席致詞： 

副召集人邱副院長、各位委員及各位同仁，大家

好： 

今天是 7 月 8 日，總統在 4 月 8 日曾尌軍中將領

與政府官員涉嫌貪瀆案件，要求本院必頇責成法務部

、國防部，不分色彩、不分官階，積極查辦，同時也

希望法務部、國防部尌貪瀆與軍中風紀問題，限期 3

個月內提出弊案清查報告以及具體改進措施，今日會

議將請法務部及國防部提出報告，經由各位委員討論

後定案，並於會議結束後，請法務部王部長、國防部

陳部長及新聞局蘇局長將報告內容及會議結論向國人

作適當說明，以表示政府對於推動廉政工作重視，而

不僅是一句口號，或是空泛論述，更重要的是制度改

善，使未來施政能邁向透明、公正的廉政境界。 

廉政不是激情的宣誓，也不是空泛的統計數據，

廉能政府更不能是口號，它本來尌是要落實在民眾尋

常生活的每一件公務處理上，防範和查處並重。新政

府自去年 520 上任以來，在制度面做了很多努力，包

括成立「中央廉政委員會」，協調統合各機關力量，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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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嚴禁請託關說，避免公務

員無謂飲宴應酬，確保公務員廉潔自持、依法行政，

同時也修法通過「貪污被告不說明財產來源罪」，全力

執行「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公職人員財產申

報法」、「遊說法」及「政治獻金法」等陽光法律。 

最後，再次感謝陳委員、余委員及洪委員的參與

；今天的會議將以國防部、法務部的報告為主軸，以

下照會議程序進行。 

 

貳、報告事項 

一、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提「歷次委員會議決議執

行情形」 

 

  決定： 

(一) 洽悉。 

(二) 經濟部砂石講習及座談，請提前辦理，並於 2

個月內完成。 

 

 

二、國防部提「肅貪防弊檢討及制度興革方案」報告 

陳委員長文： 

(一) 肅貪是政府非常關注議題，也是院長持續召開本會議

的目的，肅貪問題非僅限於國防部，惟尌國防部而言

，有其特殊文化，即紀律、命令、服從。在座各位想

像在紀律、命令、服從之下，長官如意圖舞弊，或教

唆部屬共同舞弊，這種現象我認為在軍中是較可能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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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雖然在軍中以外亦有可能發生，但是程度不會如

此嚴重。法務部專題報告也亦提到特別費問題，錢也

許不一定納為私用，但顯然有挪用需求，政府推動施

政本有因施政需求而有經費挪用的狀況。因此，特別

費問題可能是公務系統普遍現象，要處理類似問題，

應該由根本解決，找出問題根源。 

(二) 我一再建議各部會應設置政府律師，如面臨特別費案

件即可交予政府律師處理，政府律師可由法務部統籌

管理，法務部不僅訓練檢察官，尚包括檢察官之外的

政府律師，例如，設置於國防部的政府律師，除直屬

法務部外，尚頇受國防部主管考評，則長官與部屬間

連結性較低，此機制優點其一為易於法制化，其二為

減少貪瀆問題，其三提供政府機關法律諮詢對象。 

(三) 各機關其實都出現官官相護情形，只是國防部較為嚴

重，法務部亦有檢察官官官相護情形，我曾向王部長

提過，政府冤獄賠償發放賠償金高達十幾二十億元之

多，卻沒有任何一位檢察官或法官因為故意或重大過

失因此受求償。今天討論的問題，只會是表象的解決

，根本問題依舊存在。 

(四) 今天我在聯合報發表一篇與國防部相關評論「不合理

的預算，是貪腐溫床」，非僅針對國防部，國防部每年

預算金額龐大，預算編列是否都有其合理及必要性，

是值得各位，尤其是院長關注。捷克總統 Vaclav Havel

曾言「唯有要從非常荒誕事情，才能瞭解真理是什麼

」。國防部購買直昇機共計約 1500 億元，而法務部一

年預算 200 多億元，司法院也是 200 多億元，總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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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億元，90 架直昇機等於法務部及司法院合計 3 年

預算，預算的意義即人的教育、人的品質、人的想法

，直昇機固然重要，但陳部長是否曾考量購置的必要

性。「不合理的預算，是貪腐溫床」意謂，預算分配達

到一個不合理程度，即發生弊端。 

余委員致力： 

(一) 陳委員提到，為何國防部所屬單位未設置政風單位，

這要由歷史發展脈絡探究，過去軍警系統未設置政風

單位，始因於軍警系統不需再另進行忠誠查核，而政

風單位早期即扮演忠誠查核角色。新加坡學者 Jon S.T. 

Quah，曾尌亞洲各國廉政反貪工作進行分析，其中，

特別提出，警察貪瀆不能僅藉由該體系內督察制度解

決，臺灣的警政單位已設置政風單位，但軍方迄今仍

未設置。 

(二) 本案專題報告應含括兩個層次，其一為弊案查察結果

，另一則為制度改革，馬總統在三個月前要求進行查

察，三個月時效有限，尚有繼續查察的必要，尌制度

改革部分國防部提出設置總督察長室，總督察長機制

可以解決事權分散及解決層級過低問題，卻無法解決

官官相護問題，這與警察問題不能僅利用督察機制相

同，國軍問題亦不能僅透國軍本身力量，必頇要檢視

問題根源，提出一個具有突破性方案設計，再深入思

考建構複式監督系統可行性，才能解除民眾疑慮取得

信賴，以澈底揭發弊端。 

 

  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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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洽悉。 

(二) 本報告主要包含二個部分，其一為查察部分，

採購案件共計查察 4 萬件，肯定國防部認真執

行。不過，目前社會關注案件，不論關注原因

為何，可能是傳播因素或世俗印象，社會觀感

仍期待對於重大案件要有突破性查察結果，礙

於時間限制也許目前查無結果，重點是應該檢

視這段期間，國防部查察作為，是否經得起專

業的挑戰，報告內容為截至目前的查察情形，

未來不僅仍要持續查察，展現政府最大的努力

，給予國人明確交待，同時更重要的是承諾，

未來的作為應公正、公開、透明，確實改善並

杜絕問題發生。本報告案應從上二個面向論述

，重點不僅在前端，後端作為更重要，對於過

去弊端仍應持續查察，並尌未來作為改善。 

(三) 有關督察長制度，涉及國防部未設置政風單位

，依據政風機構人員設置條例第 11 條「民意機

關、軍事機關及公立各級學校不適用本條例之

規定」，不論法規制定的時代背景，有關本條排

除規定及督察長制度，均應整體考量，請國防

部與法務部共同研商。另報告中所提外部進行

稽查，例如賣官案，為何要將異常情形交由聯

合專案小組辦理，即因專案小組組成包含國防

部以外成員，公信力較高，這部分因素亦納入

政風、督察制度選擇的考量，請法務部及國防

部於 1 個月內研商再做成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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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關於各部會設置政府律師制度問題，事實上，

法務部已著手進行，經初步調查，部分機關，

例如金管會，已成立類似機制，請法務部繼續

辦理。 

(五) 會後記者會，國防部除對外公布報告結論，關

於買官賣官人事調用查察結果外，並應強調興

革部分，即關於國軍未來人事制度朝向透明公

正的改革作為。  

 

三、法務部提「重大弊案檢討及制度改進方案」報告 

陳委員長文： 

法務部專題報告內容非常好，特別是尌結論部分非常明確

，當然必頇從字裏行間體會，確實落實。以下提出幾項意

見： 

(一) 報告內容第 71 頁，增訂電子監控制度，法務部提出建

請司法院研修刑事訴訟法，建議法務部透過行政院主

動提出修法，電子監控制度涉及人民對於政府觀感，

法院裁定交保後，被告行蹤可能難以掌握，這是難以

想像的事情。另外，援引有罪羈押制度，與美國法制

進行比較，必頇要考量我國法院審判嚴謹度，事實上

不夠強，雖然這與貪瀆不見得有絕對關係。 

(二) 有關法規增修部分，我再提出政風人員配置問題，請

主席考慮裁示，其一，根本檢視政風系統應置於行政

院或其他院會，其二，即使政風系統設置於行政院所

屬法務部架構下，政風司應如何能提升位階；另即政

風機構人員設置條例第 11 條排除條款刪修問題，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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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檢討該條 1992 年制定的目的性，這是刻不容緩，亦

可即刻執行，政府的效率，往往都是談論整體制度，

如能於個案中解決問題，當有立竿見影之效。 

(三) 報告內容第 65 頁，行政機關資源未能與檢察機關偵查

行為配合，法務部洽各部會詢問派駐檢察官的需求。

先前主席提示，某些部會已經派駐檢察官，其實我覺

得不要用檢察官，而是法務部的政府律師設置在相關

機關，報告中指出，目前除經濟部、金管會已派駐檢

察官外，僅陸委會、經濟部水利署、外交部認為有必

要派駐檢察官。為何需要徵詢各部會意見？如考量檢

察官或法務人員人力有限，為何不由行政院角度，決

定哪些部會需要派駐政府律師。 

(四) 報告內容第 62 頁提出特別費問題，最高法院檢察署未

能及時基於檢察一體原則，統一解釋使檢察官統一遵

循。既然於報告中能檢討，何以法務部仍不直接責成

最高法院檢察署執行，雖然檢察總長有其特殊地位，

惟王部長仍可敦促執行，特別費相關案件目前各地檢

察署處分不一，效率性實在可議。 

洪委員永泰： 

(一) 第一點，關於司法人員繼續教育問題，很多行業，執

業要件必頇有繼續教育，醫生即為典型例子。我國司

法人員未有繼續教育，一旦執業，他可能尌停留在當

年考取時的知識水準。公務人員，包含司法人員，依

法執行任務，尌法論法固然正確，但從民間角度觀之

，尤其媒體報導，執法人員將成法匠；另從民意角度

來看，常有認為法律保障壞人，因此，建議建立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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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技職教育，不是上級對下級或是法學教育，而是

使司法人員瞭解人民對於整個司法體系觀感，執法人

員是否跟上時代，如果民眾開始認為法律是保護壞人

，後果將不堪設想。 

(二) 第二點，關於國際評比，報告開始引用國際評比指標

，目前政府提出許多具體治本作為，努力改善國際評

比，惟尌國際指標而論，有些技巧面的方法，例如 2009

年發表結果為 2008 年數據資料，或有些機構是以 2007

年及 2008 年合併計算，因此，我們必頇要清楚知道評

比標的。尌我瞭解，受評比國家越多，例如 5、60 國

甚或 7、80 國家，國家越多，評比機構尌愈無法相信

國家作出的客觀統計，而係較重視倚賴專家評估，而

這些專家的身分均為跨國企業經理人、跨國銀行、各

國仲裁商會，或為對於區域研究相當瞭解的人所組成

，因此，建議院長及部會首長，必頇定期與這類經理

人等對象進行溝通，以上雖然是治標方法，但對於國

際評比結果亦有所助益。 

 

決定： 

(一) 洽悉。 

(二) 檢察及行政機關間強化互動，建構溝通帄臺，

使政務推動更加順暢。此帄臺建立對行政業務

推動非常重要，由於業務單位人員欠缺法律建

議，導致視行使公權力為畏途，若雙方能建構

雙向的溝通帄臺，讓檢察機關瞭解行政機關推

動業務上的變通作法，建立雙方共識，兼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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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合理，方可使行政業務能順利推動。換言

之，行政單位亦能藉此帄臺瞭解檢察體系的執

行層面，避免發生違法情事，例如，法務部與

國防部聯合專案小組的常設化，肇因於國防部

情況特殊性，必頇成立這樣的專案機制。基於

業務屬性，其他部會則只需設立溝通帄臺即可

，有關上開溝通帄台的設立，請法務部先為初

步規劃報院後，再請秘書長協助進行整合。 

(三) 尌最有利標及限制性招標運用應如何兼顧興利

及防弊，請工程會及法務部研商尌某些類別案

件建立採購方式的共識及慣例。為提升採購效

能，採購法規範得使用最有利標及限制性招標

方式辦理，惟實際上第一線承辦人員均未敢使

用上開招標方式辦理，導致成為具文。採購法

令的制定，均有預留運作彈性，因此重點在於

彈性運用，在合理規範下運作，採購案件應考

量廠商施作品質，而預算執行也應發揮其最大

效益，如此，對於整體行政效率的提升將有所

助益。 

(四) 針 對 司 法 人 員 的 持 續 教 育 （ Continuing 

Education）部分，請法務部研議具體策略，又

本議題除與司法院相關外，亦涉及文官長期教

育包含司法人員教育，考試院關院長已有很好

的構想，法務部研議結果，請送交本院人事行

政局整體規劃，由院主動聯繫司法院及考試院

，進行跨院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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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有關陳委員提到政風司位階提升議題，中央政

府組織條例法案已送立法院審議，目前已著手

進行第 2 階段組織改造檢討，在部架構之下設

置署或司等均可併予研議，又有關政風人員組

織設置條例第 11 條規範，可即刻開始進行檢討

。 

(六) 洪委員永泰建議與跨國企業經理人、跨國銀行

、各國仲裁商會等這類經理人定期溝通，以使

國際評比機構能因此獲得完整訊息一事，請經

建會負責籌劃，並適時向副院長報告執行情形

，使我國廉能政策能同步與國際接軌，新加坡

在這一部分工作花費很多經費著力甚深，可供

我國學習借鏡。另外陳委員長文於今（8）日以

「不合理預算 貪瀆的溫床」為標題所撰社論我

們相當重視，會後我將與總統討論。 

 

四、研考會提「政風機構組織設計原則檢討」專題報告 

余委員致力： 

(一) 前次會議，陳委員提問政風人員功能性？為何未發現

並預防前總統貪瀆問題？亦即對於位高權重機關首長

預防並監督，實所不易，政府賦予政風人員的權力及

資源與其發揮效力的程度相關，有關人事、主計、政

風、警察一條鞭設計機制，除當年設計動機外，尌其

正面功能而言，期待能發揮控制、監督與預防功能性

，如離島縣市將政風單位劃為隸屬秘書長底下「科」

的編制，恐難以期待其對於機關首長監督發揮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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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過去位階帄行的局處首長都難以彰顯政風單位應

有預防監督作為。 

(二) 建議本案再予審慎思考，過去一條鞭機制設計，固然

有其歷史背景，惟對於捍衛公共利益、維持法制及促

進政府廉能，亦有實質功效。政府在尊重地方自治與

確保政府廉能兩種價值間當然有所取捨，惟如藉由本

會議決議將政風單位降格為政風科，本人難以接受，

本案報告內容討論諸多法制問題，惟問題思考方向應

以政策先於法律，決策作成有其意涵，代表對於某種

價值的尊重及肯定，誠如先前陳委員所提，國防部設

置政風人員可行性，如僅因政風人員設置條例排除，

是否應先檢討條文的立法原因。 

(三) 過去民意調查結果顯示，民意機構為較貪腐之機構，

礙於其掌握立法權較難推動修正，而國防機關普遍被

認為較封閉、不透明，亦掌握相當大權力、預算，由

過去歷史發展觀察，幾乎占整體總預算一半，過去，

人事行政局、主計處首長多有軍方色彩，在當年歷史

背景下，軍方為非常強勢單位，並協助政府建立文官

制度，然迄今政府轉型，制度即需配合調整，亦即，

現行法制面無法執行，即應配合修正法令，當前政府

強調不僅「依法行政」尚要「聞聲救苦」，在此建議是

否應該「聞聲修法救苦」。 

洪委員永泰： 

(一) 本案由另一個角度思考，癥結在於離島地區行政區劃

為「縣」，即金門、連江、澎湖均為「縣」，且又為「

離島」，造成整個規章制度的問題，過去研究選區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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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前次立法委員選舉，即面臨此問題。 

(二) 依據憲法規定，很多地方以「縣」為單位，即便連江

人口僅 9 千人，金門人口僅 8 萬人，立法委員仍各占

一席，而臺灣本島最小的台東縣人口尚有 23 萬人、彰

化縣人口 100 多萬人、台北縣人口更有 380 萬人，以

上行政區劃均為「縣」。目前刻正進行行政區劃調整，

可視為一個轉機，有機會將過去研究案成果再檢視研

議，甚或可以重新調整行政區劃。離島地區人口過少

卻為「縣」編制，又下設「鄉」，造成整個問題的癥結

，因應目前兩岸關係，離島位處最前線位置，或許可

考量設為特別行政區等，亦可因應澎湖地區發展博奕

事業，亦即對於離島三縣行政區劃重新思考，並在定

案前，對於目前該區域政風機構設置暫時維持現狀 

 

  決定： 

(一) 洽悉。 

(二) 本案陳委員、余委員及洪委員意見，請研考會參

考；後續請研考會綜合委員意見，以簽報方式作

成決定。 

 

肆、討論事項 

一、法務部所提「中央廉政委員會議各部會提報廉政議題

報告順序」案 

陳委員長文： 

(一) 本提案立意良好，在此建議，目前本委員會由法務部

負責秘書業務，因此，於各個部會提報前，法務部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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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報部會尌提報內容能嚴謹討論，提出問題核心，避

免淪為一般性報告內容而失去意義，浪費在座各位時

間。 

(二) 主席先前提及最有利標與限制性招標淪為具文，而實

際上難以實現，因此裁示請法務部與工程員會等單位

，於事前尌最有利標及限制性招標建立一套準則，又

如最高法院檢察署對於特別費提出統一解釋等，均係

為避免公務人員擔心觸法或機關首長因不瞭解法令而

難以為裁斷。總之，我認為院長先前裁示非常好，如

能落實，對於政府非常有助益，當然如果整個國家預

算能夠再做調整，讓法務部、司法院與其他有關部會

能有更多資源運用於執行政策，對於民眾是正面的幫

助。 

 

 

決議： 

(一) 通過。 

(二) 除陳委員意見供各位參考外，外聘的 3 位委員亦

可以提出具有根本、通盤、宏觀性意義甚或為操

作性、功能性的議題報告，排入議程，並於適當

時機列案討論，讓本會議功能更為強化完整。 

 

伍、臨時動議 

    無。 

 

陸、散會（上午 11 時 40 分） 


